中原大學【生命成長文學創作獎】徵文辦法
一、活動宗旨：
為體現中原大學全人關懷精神，鼓勵以文字表達、探索生命的成長與轉變，型塑   校園文學創作氛圍，特舉辦本活動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中原大學校牧處
三、協辦單位：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
四、參加對象：中原大學在學學生及畢業校友均可報名參加，不分組評選。
五、徵稿日期：即日起至民國114年09月19日（五）止，逾時不予收件。
六、徵稿類別與獎勵：
	類別
	字數規格
	獎金與名額

	
	
	第一名
	第二名
	第三名
	佳作

	
	
	1人
	1人
	1人
	3人

	散文
	600~3,000字
	10,000元
	6,000元
	4,000元
	2,000元

	新詩
	限40行、600字以內
	6,000元
	4,000元
	2,000元
	1,000元

	影像
	影片(3分鐘為限且需含字幕)
	6,000元
	4,000元
	2,000元
	1,000元


以上獲獎者，除獎金外均各頒發獎狀一紙。
得獎作品將公告於【生命成長學苑】網頁專區，或配合校方規劃印製出版。
境外學生如當年度內未在台居留逾183天者，獲獎獎金依法扣繳20%稅金。
七、創作內容與格式：
1. 作品內容須符合生命成長主題，包括生命的成長、轉變和發展，作品可探索   個人成長、家庭關係、社會變遷、自我實現等相關主題，並具備良好的語言    表達與文學品味。
2. 影像類作品需以橫屏方式(縱橫比16:9)拍攝，影片時長不得超過3分鐘，並自行添加字幕。拍攝主體不限，如人物、風景等。
3. 文稿請以Office Word文件A4標準直式橫書格式製作存檔（新詩類可接受 直書格式），不接受pdf檔案; 影像作品畫質為720p並以MP4/MOV檔案繳交。影片中的配樂、素材和後製元件需自行獲得合法授權。如因此造成第三方權益損失或法律問題，參加者須承擔全部法律責任。
4. 檔名設定原則：【參賽組別】作品名稱-學號-作者姓名
例：【散文類】走過幽谷-11311223-王小明。
5. 文件邊界：2.5cm，字型：微軟正黑，字體大小：標題16級、內文12級，   行距：固定行高20pt。
6. 不符徵文格式規定者，恕不列入評選。
八、投稿須知：
1. 請於徵稿期限內至CYCU表單系統填寫報名資料（網址：https://itouch.cycu.edu.tw/go/?w=7370@forms） （學生須登入i-touch帳號，校友請選擇校外人士身分進行填寫），並上傳文稿檔案; 影像類作品請先上傳至YouTube並設定為「不公開」模式，再於填寫報名資料時將連結填上，確認收到郵件通知後將個人編號填寫至參賽報名表。
2. 參賽聲明書需親筆簽名，連同列印之文稿一式三份送至校牧處。
3. 同一作者可同時參加各類徵稿，惟每類作品以一篇為限。
4. 參賽作品中不得標註作者姓名、筆名或任何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記號、符號、圖像或文字。經認定如有標註，取消該項參賽資格。
5. 中原大學有權發表、展示及出版得獎作品。
九、評選辦法：
1. 由主辦單位聘請學者專家進行評審。
2. 作品如未達水準，得由評審決議某一獎項從缺，或變更獎項名稱及獎金。
3. 所有入選作品若編入作品集時，不另致稿酬。
4. 經查證，如發現文稿內容涉及抄襲、代筆、由AI生成或身分條件不符者，一律取消參賽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，並自負法律責任。
5. 參賽作品必須是原創作品，且在比賽期間內未以文字方式公開發表過。經認定如有前述狀況者，取消該項參賽資格，已獲獎者，追回所領獎金、獎狀。
6. 活動訊息及得獎名單將公告於中原大學網頁。
十、頒獎典禮：訂於評選後舉行，詳細時間地點另行公告。
十一、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修訂補充後另行公告。若有任何疑問，請洽詢校牧處夏小姐，     連絡電話：03-265-2608。


中原大學第四屆【生命成長文學創作獎】參賽報名表
參賽身分： 學生   校友   參賽編號：        (請填寫CYCU表單系統號碼)   
收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收 件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    名
	
	行動電話
	

	系    級
	
	E-MAIL
	

	學    號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戶籍地址
	

	投稿類別
	 散文類／作品名稱：
 新詩類／作品名稱：
 影像類／作品名稱：



參賽聲明書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遵循「中原大學生命成長文學創作獎」參賽各項規範。參賽之創作成果，同意由中原大學擁有合法且完整之著作財產權；並承諾不對中原大學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且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形式行使出版、著作、公開展示及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。
本人保證參賽作品之內容、引用資料、資訊，未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。如有不符競賽須知或涉及抄襲情事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資格，並召集   評審委員議處，取消獲獎資格，追回已頒發之獎狀、獎金等獎勵。

聲明人（參賽者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筆簽名)

中  華  民  國  115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
